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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   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《独立董

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相关材

料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

证券交易所现行有关公司债券政策和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条件的

各项规定，具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和要求。本次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的方案合理可行，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，优化债务结构，促进公

司持续健康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

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，有助于提高本

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推进相关工作，并将

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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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本次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名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署： 

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夏成才                 谭  燕               郭  维 

 

日期：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

 




